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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星原化学有限公司 
“4·30”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一、单位名称：大连星原化学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辽宁省大连普湾经济区松木岛化工园区 

 

 

  

联系电话：

二、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事故发生时间：2017年 4 月 30 日 9 时 51分

四、事故发生地点：大连星原化学有限公司 106 车间西侧

二层平台 

五、事故类别：其他爆炸 

六、事故原因：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风险辨识能力不

足；企业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安全培训

教育不到位，隐患排查不彻底，安全管理

不到位 

七、事故严重级别：一般事故（死亡 2人） 

八、伤亡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种 籍贯 受伤害程度 

黄江伟 男 30 电焊工 河南省兰考县 死亡 

付新强 男 57 辅助工 河南省夏邑县 死亡 

九、事故损失工作日总数：12000 天 

十、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280万元 

十一、事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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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大连星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原化学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8 月 5 日，住所位于辽宁省大连普湾经济区松木岛化工

园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江志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壹仟贰佰万元整。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精细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开发、生产、销售；噻唑类杀菌剂的开发、生产、

销售；水处理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等。 

中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集团公司，原名为

中京化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2016 年 9 月 21 日变更为中京集

团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10 日，住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

华北大街 50 号，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洪旗，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壹亿柒仟万元整。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化工石油工

程施工、电力工程施工（高压电力工程除外）、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施工（特种设备除外）等。中京集团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

简称河南分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营业场所位于长

垣县蒲西区文化路北爱国路南，负责人刘杰。经营范围为从事

隶属与公司经营范围的业务联系。 

（二）事故发生设备情况 

发生爆炸的储罐位于星原化学公司 106 车间西侧二层平台

中间窗口处，储罐编号为 V6316，是一利旧 PP 储罐，容积为

0.8 立方米，配有液位计，储罐上部连有呼吸阀，呼吸阀与排

风管相连。V6316 储罐用于存储酰胺化工序主要原料中的甲醇。 

（三）事故现场情况 

发生事故的星原化学公司 106 车间长 52 米、宽 18 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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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米，作业面分为两层。106 车间西侧二层平台 V6316 罐位置

墙面发黑，有严重被冲击痕迹。车间棚顶部分坍塌，车间内北

侧两个 PP 储罐（立罐 5 立方米，卧罐 10 立方米）、两个冷凝器、

车间内其他总计 13 个 PP 储罐及排风系统被烧毁，部分电气设

备损坏。窗口周边外墙被熏黑。车间内外发现有多块 V6316 储

罐罐体碎片，车间西侧二层平台有角磨机残骸、角磨机电源线、

插排电缆线。因爆炸及事故救援，车间部分玻璃破碎。 

（四）死亡人员基本情况 

 

 

黄江伟，男，30 岁，中京集团公司员工，电焊工，河南省

兰考县人。

付新强，男，57 岁，中京集团公司员工，辅助工，河南省

夏邑县人。

十二、事故背景、发生及救援情况 

（一） 事故背景 

2016 年 1 月 20 日，中京集团公司委托付洪礼作为项目经

理，与星原化学公司签订《大连星原化学有限公司生产装置改

造工程（以下简称星原化学改造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 100

万。合同范围为土建，结构，电气仪表，设备安装，管道安装，

设备管道结构保温防腐等工程项目，合同内容涉及星原化学公

司 102 车间、106 车间、动力站。合同约定竣工日期为 2016 年

3 月 10 日（按开工报告日期顺延）。后因星原化学公司增加施

工量等问题，装置改造项目一直延续到事故发生时停工。 

2017 年 4 月 30 日 7 时 32 分，施工人员在付洪礼的安排下

开始前往 106 车间施工作业。李顺利带丁金栓、王光银和张建

廷在车间一层进行电缆铺设作业。黄江伟带黄丙杰先在 106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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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北墙外给 V605A 罐安装法兰、液位计。V605A 罐安装工作完

成后，二人进入 106 车间，黄丙杰因身体不适离开，后付洪礼

安排付新强前往 106 车间配合黄江伟作业。8 时 58 分，付新强

到达 106 车间，到西侧二层平台配合黄江伟进行更换阀门作业。

9 时 30 分左右，付洪礼前往 106车间巡查作业。 

事故发生前，106 车间共有 7 名人员施工作业。车间一层

的李顺利、王光银、丁金栓、张建廷在铺设电缆；西侧二层平

台的黄江伟、付新强对 V6316 储罐阀门进行更换位置，付洪礼

在二层平台确认电缆铺设作业。 

（二）事故发生及救援情况 

监控录像显示，9 时 51 分，106 车间西侧二层平台中间窗

户位置发生爆炸，随后起火。火势通过排风管道由西向东蔓延。   

爆炸发生后，一层 4 名作业人员迅速逃出车间。二层平台

巡查的付洪礼通过东侧楼梯逃出车间；二层平台作业的黄江伟

沿着西侧楼梯逃到一层，因烧伤严重倒在一层楼梯口。现场及

周边作业人员第一时间使用灭火器、消防水带救火，因消防栓

压力不足等原因，未能控制住火势。9 时 54 分，黄江伟被参与

救援的工友抬出 106 车间，随后“120”急救车将黄江伟送往大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救治。5 月 2 日凌晨 5 时左右，黄江

伟因救治无效死亡。 

接到报警后，金州消防大队调集多个中队、数十辆消防车、

百余名消防队员赶赴现场实施救援。市安监局、新区安监局、

普湾经济区管委会、金州公安分局、松木岛管委会等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指挥抢险。10 时 25 分，火势得到控制。10 时 28 分，

付新强在车间西侧二层平台被发现，经“120”医护人员鉴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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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生命迹象。10时 30 分，火势被扑灭。 

事故发生后，新区安监局、监察局、总工会，公安金州分

局，普湾经济区安环局、松木岛管委会等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

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对该起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进行了调

查。调查组邀请了金州区人民检察院参加。 

十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经询问目击证人、相关施工及管理人员，现场

勘察、技术分析，查阅相关资料，认定此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1.星原化学公司 106 车间 V6316 储罐未清洗净，导致储罐

内有残留甲醇是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原因。 

2.黄江伟、付新强在 106 车间更换 V6316 顶部不锈钢阀门

作业中，拆卸阀门后该罐管口与大气相通，致使进料管口附近

及罐内甲醇蒸气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在罐上方

角磨作业时产生的火花与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接触，导致 V6316

罐发生爆炸是事故发生的另一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星原化学公司，忽视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 106 车间 V6316 储

罐存在的安全隐患。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不力。作业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 

2.中京集团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对分公司及装置改造

项目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流于形式，从业人员安全知识缺乏。施工人员在未取得动火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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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情况下动火施工作业，且相关负责人未及时对现场违规动

火作业行为进行制止。 

十四、事故责任分析和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者的处理意见 

调查组认定：该起爆炸事故是一起因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

薄，风险辨识能力不足，企业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安全培训

教育不到位，隐患排查不彻底，安全管理不到位等因素造成的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

“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

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原则，拟对在

该起事故中负有责任的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星原化学公司，忽视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 106 车间 V6316 储罐

存在的安全隐患。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

力。作业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应急救援能力不足，应急管理

能力缺失。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

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

定，建议安监部门对星原化学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中京集团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对分公司及装置改造项

目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流

于形式，从业人员安全知识缺乏。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在未取得动火许可的情况下动火作业，管理人员未及时制止和

纠正员工违规行为。施工现场存在无焊工证的施工人员从事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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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作业。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本起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零九条的规定，建议安监部门对中京集团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江志恺，星原化学公司总经理，作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对安全生产管理重视不够，未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及操作规程；督促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能及

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公

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付洪礼，中京集团公司员工，作为星原化学改造项目负责

人，对星原 106 车间施工安全管理重视不够，未制定 106 车间

改造施工方案，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止和纠正黄江伟、付新

强违规作业的不安全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公安机

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刘锦龙，中京集团公司分管安全生产副总经理，缺乏必要

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对河南分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不重

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江一帆，星原化学公司总经理助理，分管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未能及时排查出企业 106 车间储罐存在的安全隐患，作业

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公安机关追

求其刑事责任。 

2.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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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绍明，中京集团公司总经理，作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未有效组织实施本单位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督促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力。以上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安监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给予行政处罚。 

3.免于追究责任的人员 

付新强、黄江伟，安全意识淡薄，风险辨识能力不足，违

章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因其已死亡，故不追究其责任。 

十五、预防事故重复发生的措施 

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现提出以下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星原化学公司 

1.应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对本单位进行安全评价和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将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录入台账，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逐一落实整改。特别要针对利旧储罐进行专

项安全检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储罐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2.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对承包单位

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协调和管理。加强现场监管，严禁违章作业，

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3.要认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教育，建立完善应急预案，强

化作业人员应急培训演练，配齐相关应急装备和物资，提高企

业应对突发事件，特别是事故发生第一时间的应急处置能力，

有效避免后果扩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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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京集团公司 

1.要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认真学习各岗位的安全操作

规程，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风险辨识能力，加强对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保障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有效开展。 

2.应当加强隐患排查和安全管理。主要负责人要督促安全

生产工作，安全管理人员要加强对企业生产检查，发现违法违

章作业第一时间纠正，确保企业生产作业的安全运行，防止人

身和设备事故的发生。 

（略） 

 

 

 

 

 

 

                       大连星原化学有限公司 

                      “4〃30”爆炸事故调查组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